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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事审判工作关乎一个人的
自由乃至生命，容不得一点含糊，必
须秉公执法、无私无畏，把好事实
关、证据关，把每一个刑事案件办成
经得起历史检验的铁案”

刑事审判事关社会稳定，事关人民群众的
生命财产安全。陈亚丽视把每个案件办成铁案
是法官应有的职责，她经常说：“如果每百件案
件办错了一件，看起来是百分之一的误差，但对
当事人来说，却是百分之百的错误。因此，作为
一名刑事法官，要保证不使一个应受惩罚的罪
犯逍遥法外，也不能使一个无罪的公民受到法
律的追究”。多年来，她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
做的。

2008 年，陈亚丽审理被告人陶某、王某、李
某等团伙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犯罪案，
被告人13名，辩护律师17名，全案卷宗26册，放
在办公桌上足足有一米多高。

案件被害人多、社会影响恶劣，陈亚丽接手
案件后，为自己定下克服一切困难一个月结案、
把案件办成铁案的目标。庭审前，陈亚丽反复
阅卷，以被告人在犯罪中所起的作用为主线，反
复核对证据，细微查找各被告人多次供述的不
同之处，认真做好阅卷笔记，以应对庭审中被告
人狡辩情况的发生。

庭审中，对公诉机关的指控，被告人果然拒
不认罪、百般抵赖。特别是被告人陶某、王某、
李某，不是对所犯罪行拒不承认，就是互相推诿
责任，企图逃避制裁。

面对被告人的庭审表现，陈亚丽用先前阅
卷时掌握的大量事实和证据使其谎言不攻自
破，从而使法庭调查顺利进行。被告人眼见证
据确凿，罪责难逃，便从程序上提出质疑，陈亚
丽当场播放同步录音录像等证据，让被告人和
辩护人再无理由可找。

眼见当庭狡辩一技不成，被告人转而对陈
亚丽进行威胁恐吓。第一天庭审结束后，已是
晚上 8点多，陈亚丽骑着自行车回家，突然被几
个年轻男子围住，其中一个恶狠狠地说：“你小
心点儿，我大哥的事你不给照顾，有你好看
的！”陈亚丽义正词严地回答：“威胁恐吓吓不
倒我。”当晚，婆婆得知陈亚丽被威胁后，一晚
上没睡着，第二天劝她：“一个女人整天和犯罪
分子打交道，太危险了，换个岗位吧。”陈亚丽
对婆婆说：“我换了岗位，岂不是让那些犯罪分
子更加嚣张？越是这样，我越要在这个岗位干
下去。”

案件最终宣判，各被告人被判处最高十三
年不等刑期，受到了应有的惩罚。

陈亚丽是一个视案件质量如生命的人，
她始终以铁案标准要求自己，不放过一个细
节，不放过一个疑点。她常说：“对于每个案
件，无论大小难易，都要有对案件细节的敏感
性，不放过任何一个疑点，才能做到不枉不
纵。”

2010 年，被告人李某拐卖女大学生卖淫案
震惊平顶山。李某通过上网聊天认识在校女大
学生，以发展男女朋友为名取得信任后，又以旅
游为借口将被害人带至福建，通过他人介绍被
害人任某等7人被迫到KTV卖淫。

警方经过不懈努力，终于将任某等7人成功
解救，将李某抓捕归案。庭审中，李某一直反映
其出生时间是1992年4月15日，不是1991年12
月23日，犯罪时是未成年人，并向法庭提供了证
人证言，请求法官查明情况。

依照刑法规定，已满14周岁不满18周岁的
未成年人犯罪，应当从轻或者减轻处罚。李某
反映的这个情况直接影响着最终刑罚的轻重，
关系重大。

为了弄清这个疑点，陈亚丽首先想到了骨
龄鉴定，但是通过向鉴定专家了解，骨龄鉴定的
年龄结论是一个区间，且每个人骨骼发育不同，
可能存在半年左右的误差。结合李某证件上的
年龄与其所反映的年龄相差只有4个月，骨龄鉴
定这个办法行不通。

于是，陈亚丽再次翻阅卷宗，寻找突破口，
几经周转，终于在接生婆处得到证实。李某的
接生婆已是近 80岁的老太太，当问起李某的出
生时间时，她说：“我接生了那么多人，要是问别
人啥时间生的我还真记不起来，但是李某我记
得清楚着呢，因为他跟我亲孙子是同一天出生
的。”

李某的年龄问题终于落实清楚，他提供的
证人证言也得到了查证。原来，证人均系李某
的亲属，他们碍于李某父母的哀求，做了假证。

再次开庭时，面对强有力的证据，李某不得
不承认了自己的真实年龄，法庭最终认定其为
成年人，依法判处其有期徒刑11年。

陈亚丽还是一个对案件“吹毛求疵”的法
官，她对每起案件定罪量刑都慎之又慎。她常
说：“作为一名刑事法官，办案多不是什么了不
起的事，办好案、办铁案才是真本事。要审慎细
致地把关每一起案件的事实和证据，力求每个
案件定罪量刑准确无误。”

2014 年，陈亚丽审理被告人刘某以危险方
法危害公共安全案。刘某因对公交车司机不
满，酒后抢夺正在行驶中的公交车方向盘，致公
交车撞向限高杆，前挡风玻璃毁损，一名乘客受
伤。

庭审前，陈亚丽发现被告人对基本事实没
有异议，但坚持认为公交车司机没有合理等待
其下车吐酒的朋友，继续驾车前行，司机存在一
定过错。

庭审中，双方各执一词，如何还原当时的现
场情况成了庭审的关键。陈亚丽认真观看公交
监控视频，逐帧将现场还原：被告人刘某和其朋
友饮酒后乘坐公交车，途中刘某朋友下车吐酒，
公交车司机耐心等待近 4分钟。因后面车辆鸣
笛催促让行，被告人刘某朋友摆手示意让公交
车继续前行，公交车才启动离开。被告人刘某
发现车辆前行后，非常不满，从后排突然上前抢
夺正在行驶中的公交车方向盘，并拉扯公交车
司机，造成事故发生。

被告人通过现场观看视频，并经控辩双方
多次质证后，承认公交车司机确实没有过错。
之后，陈亚丽准确对被告人判处了刑罚，被告人
认罪服法。

…………
正是凭着刚直不阿、不怕打击报复的精

神，陈亚丽承担了庭里大部分的重大、疑难案
件，并出色完成了一批有影响的大案、要案审
判工作。

“刑事法官要有敬畏之心，敬畏
法律、敬畏生命，同时也要有悲悯之
心，给罪犯以人文关怀，这样才能使
罪犯真正改过自新并感恩社会，才
能使法律真正折射出更耀眼的光
辉”

作为一名刑事法官，案件一判了之简单，
难的是如何将人文关怀合理运用到案件中，使
罪犯真正体会到法律以外的温情，从而安心改
造，早日回归社会。因此，陈亚丽在对重大暴
力型犯罪分子敢于出重拳、绝手不软的同时，
对于生活困难的犯罪分子亲属，也常常伸出援
助之手。

记者近日在陈亚丽的办公室看到，她的书
架上放着厚厚的一摞感谢信，那是 2012 年以来
一对罪犯夫妇每月按时从监狱寄来的。

事情的缘由是这样的：王某与李某夫妻二
人因容留他人卖淫被羁押，留下一个4岁女儿无
人看管。庭审中，王某与李某痛哭流涕，认罪悔
罪，只是恳求法官帮帮他们可怜的女儿。

触犯了法律，就要接受制裁，王某与李某
均被判处有期徒刑 4 年。至此，法官的任务
已经完成。然而，法网之外，罪犯夫妇的困境
和孩子无辜的眼神，在陈亚丽的心头挥之不
去。

当时陈亚丽已经怀孕 7 个多月，由于妊
娠高血压双腿浮肿得厉害，医生反复交代她
要卧床休息。可是她知道，即使案件判得再
公正，如果孩子抚养问题得不到妥善解决，自
己怎能安心卧床休息？罪犯夫妇又怎能安心
改造？于是，为了让小女孩有个家，她开始了
奔波。

王某是孤儿，陈亚丽只能找李某的父母。
千辛万苦找到了，可老两口已经 80 多岁了，且
李某父亲长期生病卧床，母亲又患严重白内
障，家里一贫如洗，对照顾孙女是心有余而力
不足。陈亚丽又电话联系到李某在外地打工
的哥哥，哥哥告诉陈亚丽，他家也十分困难，无
能为力。

希望就这样破灭了，可陈亚丽并没有放
弃。她又找到李某的妹妹，妹妹表示公婆常年
卧床不起，她也没有能力抚养哥哥的女儿。交
谈中，陈亚丽得知李某的妹妹没有孩子，对侄女
充满疼惜。陈亚丽便反复做李某妹妹的工作，
最终李某妹妹同意接纳侄女。

考虑到李某的妹妹也不富裕，为了减轻她
的负担，陈亚丽主动到李某妹妹所在社区，说明
情况，给李某妹妹办理了低保。李某妹妹感激

不尽，主动到法院找到陈亚丽说：“陈法官，您怀
孕了挺着大肚子，还为我侄女不辞劳苦，我作为
孩子的姑姑感到十分惭愧。您放心，孩子我一
定好好抚养，让她爸妈安心改造！”

当罪犯夫妇知道女儿的抚养问题解决了，
来信对陈亚丽说：“是您为我们女儿找到了出
路，您是我们的恩人，我们一定不辜负您的希
望，好好改造，争取早日出狱！”

也许对大多数人来说，刑事法律就是冷冰
冰的条条框框，刑事法官也是冷若冰霜的执法
者，法与情是水火不相容的。可在陈亚丽看来，
情与法并不绝对矛盾，二者之间存在平衡点，只
要用心，就能寻找并把握住平衡点。

2013 年冬季的一天，陈亚丽办公室突然来
了一位十一二岁的小女孩，眼里含着泪怯怯地
说：“阿姨，我听说您是我爸爸案子的主审法官，
我今天来就是为了我爸爸。”

陈亚丽看着女孩那双无助的眼神和冻得
瑟瑟发抖的弱小身体，赶紧把女孩拉到自己
身边坐下，关切地询问起来。原来，女孩的父
亲正是自己办理的一起盗窃案件的被告人孙
某。

今年 30 多岁的孙某是一名下岗工人，因家
庭拮据，3 年前妻子离家出走，至今未归，孙某
和 70多岁的父亲一起生活。2013年初，孙某父
亲突患脑溢血住进了 ICU，孙某无力承担每天
巨额的医疗费用，又不忍心看父亲放弃治疗，
一时糊涂走上了犯罪道路，盗窃了一部价值
7000 余元的手提电脑，变卖后为其父亲缴纳了
医疗费。

女孩当时对陈亚丽说：“爸爸是个孝子，
他是为了给爷爷看病才偷东西的，能不能让
爸爸早点回家？”听到这儿，陈亚丽心里很不
是滋味，她先到单位食堂买了热乎的饭菜让
女孩吃饱，然后安慰她，让她相信法院会公正
判决。

随后，陈亚丽通过走访孙某的社区，得知孙
某平时表现良好，确实是一位孝子，他这次犯罪
完全是为了给父亲看病。社区群众纷纷表示惋
惜，并希望法院轻判。陈亚丽又专程到医院看
望了孙某的父亲，临走时给老人留下了 1000 元
钱。

最终，陈亚丽提出了对孙某依法适用缓刑
的意见。审委会研究认为，孙某属于轻微犯罪，
其人身危险性和社会危害性不大，一致同意缓
刑意见。

孙某拿到判决书，感动地说：“陈法官为我
和家人所做的一切，我会铭记在心，也会珍惜这
次重新做人的机会。”

新华区法院主管刑事案件的副院长张喜群
说：“陈亚丽通过情与法的结合，总是在办案中
给予人文关怀，使一个个顽固不化的被告人真
诚悔罪，使一个个濒临破碎的家庭团聚在一起，
使一个个无知迷茫的孩子走回正道。”

“幸福就是懂得处理好家庭与
工作的关系，同时注重读书学习，做
有修养、有智慧的知性女人”

知性、干练，穿上法袍，戴上法徽，敲响法
槌，英姿飒爽；端庄、大方，平和宽容，赤诚相
待，开朗豁达，自信优雅；温柔、贤惠，知书达
理，体贴入微，善解人意，从容恬静。这就是陈
亚丽。

作为一名刑事法官，陈亚丽给人的印象是
威严干练的，这些是陈亚丽工作之余酷爱学习，
长期积淀的结果。

陈亚丽的爱人告诉记者，陈亚丽每天忙完
工作回到家，总是不知疲惫地抱起书本，一看就
是两三个小时。对于学习，陈亚丽是这样理解
的：书可以影响你的思想，书可以提升你的气质,
书可以改变你的生活。女性最好的修养从哪里
来？从读书学习中而来。

6 年来，陈亚丽笔耕不辍，发表文章 30 余
篇。她撰写发表的《浅析中国女性的权益维护
——以劳动就业权为视角》为女性的权益维护
指引了方向，《浅析中国未成年犯罪人权益保护
——以刑事和解制度为视角》为未成年犯罪人
的教育、感化、挽救探索了道路，《无罪推定——
以刑法人文关怀为视角》为刑法人权保护增加
了维度……

作为一名女性，陈亚丽在做好工作的同时，
懂得经营家庭。在家，她是孝顺的媳妇、温柔的
妻子、漂亮的妈妈，她用智慧和善良悉心构建着
自己温暖的爱巢。

公公去世早，婆婆一人独过，为了不让婆
婆寂寞，陈亚丽和丈夫结婚前主动提出把婆婆
接到新房和他们一起住。结婚至今，她没有和
婆婆拌过一次嘴、红过一次脸，婆媳亲如母
女。

说起丈夫，陈亚丽动情地说：“我的工作性
质特殊，早出晚归，家里的生活琐事全由丈夫包
揽。我工作出成绩，也有他一半功劳。”陈亚丽
非常感谢丈夫对她工作的支持，夫妻二人相敬
如宾，恩爱有加。

女儿最令陈亚丽感到幸福与自豪，她说：
“我每天见到女儿都是在晚上下班后，她现在
快两岁了，尽管我带她出去玩的次数屈指可
数，但是她非常懂事，看见我到家就赶忙帮我
拿睡衣、掂拖鞋，抱着我亲个不停，迟迟不松
手。”

陈亚丽就是这样一位平凡的刑事法官：在
工作上，她将法律的睿智、理性与女性的柔韧、
感性融为一炉，炼就百姓心中的正义天平；在生
活中，她有着慈母心、宽容心，温柔善良，秀外慧
中，是丈夫的贤内助，是女儿的好妈妈。

本报记者 卢拥军 通讯员 邢书军 付康生

在鹰城有这样一位刑事女法官，绰号铁血柔情女汉子，她刚直不阿、不偏不倚；她明辨是非、惩恶扬善；她震慑犯罪、
鼓舞正气；她享誉鹰城，让犯罪分子胆战心惊，她就是新华区法院刑庭审判员陈亚丽——

刑庭女法官的铁血柔情

近年来，新华区法院作为全市基层
法院领跑者，各项工作都在全市法院居
于前列。特别是该院“80 后”法官群体，
是一只“特别能战斗、特别能吃苦、特别
能奉献”的战斗群体，他们成绩卓越，成
为法院的中坚力量，不但叫响鹰城，更叫
响中原。

陈亚丽是新华区法院刑事审判庭一
位普通的女法官，是我省法院“为大局服
务、为人民司法”的火热实践中涌现出来
的 先 进 典 型 ，是“80 后 ”法 官 的 杰 出 代
表。她长期扎根基层，辛勤耕耘，默默奉
献，从事刑事审判工作近 6 年，审理案件
近千起，件件案结事了，无一起上访，无一
起申诉，赢得了当事人和广大群众的认
可。她始终胸怀正义，严格依法公正办
案，保护人民安居乐业；始终把群众当亲
人，甘做平民法官、知心法官；始终严于律
己，保持清正廉洁的法官本色，在平凡的
法官岗位上取得了不平凡的业绩，展现了
新时期人民法官的风采，为法院系统增了
光、添了彩，不愧是“女汉子”法官，不愧是
广大法官学习的楷模。

学习陈亚丽同志，就是要学习她公正
司法、刚直不阿的责任担当，始终坚守对社
会主义法治的崇高信仰，坚持做到只服从
事实、只服从法律，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对司
法公正的期待，努力实现“让人民群众在每
一个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的目
标。

学习陈亚丽同志，就是要学习她政
治上始终牢记“人民法官为人民”，带着
对人民群众的深厚感情，带着满腔热爱
投入到审判工作中去，始终坚守在司法
第一线，用自己的青春谱写爱岗敬业的
篇章。

学习陈亚丽同志，就是要学习她信念
坚定、执法为民、敢于担当、清正廉洁的优
良品质和职业操守。学习她牢记宗旨、坚
守理想的政治本色，始终坚守共产党人的
精神追求，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勤勉敬业，忠诚履职，在平凡的工作中实现
人生的价值。

学习陈亚丽同志，就是要学习她为事
业顽强拼搏、默默奉献、宁愧小家不愧大家
的精神，将热血和青春洒在岗位上，勇于探
索，切实增强服务人民群众、维护公平正义
的能力。

当前，全省法院正围绕“让人民群众
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切实感受到公平正
义”的目标，深入开展改进司法作风教育
活动，全力打好公正司法、为民司法的

“组合拳”和“攻坚战”。陈亚丽同志的先
进事迹为我们开展好这一系列活动提供
了鲜活的教材，我们一定要把学习陈亚
丽同志的先进事迹与这些活动的开展结
合起来，与日常的执法办案结合起来，努
力营造崇尚先进、学习先进、争当先进的
良好氛围，进一步提升队伍素质、审判质
量和司法公信，不断开创法院工作新局
面。

——新华区委常委、政法委书记 李钢成

领导点评

第一次见陈亚丽时，她作为一名“80
后”法学硕士，刚刚考进新华区法院还不到
半年，就已独当一面。

转眼到现在已经 5 年多了，对陈亚丽
的认识也在不断加深。她对事业一腔热
血，对百姓一副柔肠，对自己则是怀着一颗
淡淡的平常心。

事业上，陈亚丽是个追求极致的人，
她热爱法官这个职业，勤奋学习，善于总
结。陈亚丽常挂在嘴边的话就是：“办案，
要严格执法，丁是丁，卯是卯，一点都不能
含糊；待人，则要有怜悯心，哪怕对刑事案
件的被告人也要关心，积极地开导，引导他
们重新做人。要以包公的眼光对事、以雷
锋的心肠对人。”

生活中，陈亚丽也是一个爱美的女性，
她爱运动，擅长养花种草，写得一手好文
章。“法官除了追求正义，还应该追求快乐，
快乐工作，快乐生活。”

这才是一个真实的女人，有血有肉，有
情有趣。

采访陈亚丽，最深的体会是她身上的
温暖，最让人受感染的是她的快乐。她以
不畏强势、为民做主的坚定信念，在维护法
律威严的同时，用自己的品德感化、影响着
迷途之人。它把最真诚的帮助无偿奉献给
群众，把最有秩序的美好生活带给了百姓，
她就是“高尚的人、纯粹的人”。

总之，陈亚丽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榜
样。我们的榜样，不再单单是一板一眼的
高大全，更多是像陈亚丽这样公正、温暖的
人，感动着你我，感动着社会。

（本报记者 卢拥军）

记者手记

称陈亚丽为铁血柔情女汉子，是有道理
的。她到新华区法院刑庭工作 6 年来，屡审
震惊鹰城的大案要案：2008 年新城区陶某
等 组 织 、领 导 、参 加 黑 社 会 性 质 犯 罪 案 ；
2009 年“9·8”矿难重大责任事故案；2010 年

“2·28”拐卖女大学生卖淫案；2011 年“5·19”
团伙运输、贩卖毒品案；2012 年出租车司机
连环抢劫案；2013 年某贸易公司非法吸收公
众存款案；2014 年刘某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
安全案……

上述这些重大刑事案件的主审法官都是
陈亚丽，一位年龄不大却威严睿智、个头不高
却勇挑重担的法律守护者。

今年 30岁的陈亚丽，郑州大学法学院本

科毕业后，因成绩突出，保送本校刑法硕士研
究生，毕业后考入新华区法院。参加工作以
来，她凭着对法官职业的热爱，以扎实深厚的
理论功底、踏实严谨的工作作风、开拓创新的
办案思路，快速实现了从好学生到好法官的
角色转换，成为刑庭的顶梁柱。

据新华区法院院长杨杰介绍，来到新华
区法院的 6 年来，陈亚丽办理的近千起案
件，无一起缠访闹访，无一起发回改判。由
于工作成绩突出，她连续被评为河南省执
法巡视工作先进个人、全市刑事审判先进
个人、新华区平安建设先进个人、新华区打
黑除恶先进个人等，还被授予个人三等功 1
次。

陈亚丽在庭审现场 张雅娟 摄


